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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烟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市
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
以“走在前、开新局、作贡献”的三核担当，着力改善市场预期、
切实提振发展信心、不断增强内生动力，经济运行稳健恢复、回
升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呈现“高位、回稳、加固”，经济发展质
量呈现“均衡、提质、增效”，经济总量历史性迈上万亿元台阶。

一、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GDP）10162.4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96.19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
增加值4278.29亿元，增长7.6%；第三产业增加值5187.98亿
元，增长6.1%。三次产业构成为6.9:42.1:51.0。全年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144241元，比上年增长7.0%。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0.95万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其中，城镇失业职工再就业4.56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
业率为2.52%。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5%。其中，消费品价格
上涨0.2%，服务价格上涨1.0%。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
降0.3%，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下降2.2%。

年末常住人口 703.22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9.23%，比上年末提高1个百分点。

新兴动能稳步增强。“四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为34.4%，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四新”经济投资比上
年增长3.6%，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68.8%。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33.1%，占全部投资比重为9.5%，比上年提高1.9个
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64.1%，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新型消费蓬勃发展，限额
以上单位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7.0%。

市场主体活力充沛。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17.14万户，
其中企业6.28万户，个体工商户10.78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574 户。年末实有市场主体 112.45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7.9%。其中，企业34.19万户，增长11.0%；个体工商户76.45
万户，增长6.9%；农民专业合作社1.81万户，下降4.3%。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建成玉米高产高效技术推广应用区
5万亩，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8.5万亩。年末，农字号
上市企业达到15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7家，
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574家。新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36个，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达到69个。深入推进农村环境
整治提升，创建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42个。完成农村公路改
造工程2183公里。

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开展招商引资质效提升年活动。参
加举办第三届儒商大会烟台重点产业链合作推介会、跨国公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烟台市—大湾
区产业协同发展交流会、优强企业助力烟台高质量发展暨鲁
商联盟大会等重大招商活动40余场，引进过10亿元项目120
个。举办驻华使节走进烟台系列活动，发起成立国际海洋碳
汇产业组织，落户中挪国际合作中心，新缔结国际友城3座。

引才聚才成效显著。全面构建起“青年人才万元补贴、领
军人才百万资助、顶尖人才亿元支持”政策体系，是省内首个
实现企事业单位从博士到大专普惠性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全
覆盖、省级以上领军人才普惠性配套政策全覆盖、中央省属驻
烟单位人才同城化待遇全覆盖的地市。2023年全市新引进
高层次人才1.2万人，新引进青年人才67841人。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全年财政性科技投入24.3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5%。年末省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19
家。年末省级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19家，其中国家级1家。
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奖31项，其中,省科学技术最高奖1项，
省科学技术青年奖1项、二等奖2项,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1
项,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二
等奖20项。全年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为4517件，通过专利
合作条约途径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量（PCT专利）152件。年
末全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8066件，比上年末增长30.1%；每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25.51件，比上年提高5.95件。

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成功举办2023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大会，我市位居国家低碳试点城市中期评估第3位。清洁
能源规模加快壮大。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325万千
瓦、居全省首位。“双碳”载体建设取得实效。4个区市、14家
企业入选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试点，新增省
级以上绿色工厂19家。长岛国际零碳岛规划研究成果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发布，建成全国首个投运的城市级虚
拟电厂。全国首个900兆瓦跨区域核能供暖工程投运，核能
零碳供暖面积达到1250万平方米。新增工业余热供暖1000
万平方米、绿色建筑800万平方米。全年全市国控点位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天数为301天，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82.5%，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26微克/立方米，排
名均位居全省第二。全市国控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
72.7%，高于水质控制目标9.1个百分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海洋强市建设加快推进。深入实施海洋优势产业示范工程、
海洋潜力产业突破工程、海洋科技创新强基工程、海洋生态保护
固本工程“四大工程”。省级以上海洋牧场示范区46个，其中国家
级20个。全年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48464.93万吨，比上年增长
4.8%。港口集装箱吞吐量462.77万标箱，增长12.4%。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产值1312.8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5.3%。其中，农业产值585.87亿元，增长4.8%；林
业产值26.01亿元，增长12.4%；牧业产值229.25亿元，增长
6.5%；渔业产值373.54亿元，增长4.4%；农林牧渔服务业产
值98.21亿元，增长6.9%。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30.46万公顷，比上年增加0.08万公
顷。其中，小麦种植面积12.19万公顷，与上年持平；玉米种
植面积16.05万公顷，减少0.06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9.09万

公顷，增加0.05万公顷。蔬菜种植面积4.43万公顷，增加
0.16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189.41万吨，比上年增加4.68万吨，增产
2.5%。全年粮食单产达到414.5公斤/亩。其中，夏粮产量
75.3万吨，增产2.1%；秋粮产量114.11万吨，增产2.8%。油
料产量41.33万吨，增产3.1%。水果（含瓜果类）产量838.3万
吨，增产4.8%，其中苹果产量658.57万吨，增产4.2%。蔬菜
产量261.73万吨，增产4.0%。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8.3万吨，比上年增长7.7%。其
中，猪肉产量38.3万吨，增长5.0%；牛肉产量2.8万吨，减少
5.0%；羊肉产量1.15万吨，减少4.1%；禽肉产量36.0万吨，增
长12.6%。禽蛋产量27.7万吨，增长3.4%。年末生猪存栏
284.6万头，比上年末减少7.1%；全年生猪出栏466.6万头，比
上年增长4.0%。

全年水产品产量193.08万吨，比上年增长4.0%。其中，
海水产品产量192.24万吨，增长4.0%；淡水产品产量0.84万
吨，增长1.2%。

全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2.29%。年末农
业机械总动力825.45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2.1%。其中，大
中型拖拉机达到25890台，增长6.5%。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682.35亿元，比上年增长7.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7%，分门类看，规模以上采矿业
增加值增长34.1%，制造业增长10.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5%。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13.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7.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67.9%，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增长35.0%，汽车制造业下降8.9%，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8.0%，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6%，通用设备制造业下
降1.0%，专用设备制造业下降0.3%，食品制造业增长33.0%。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721.75亿元，比上年增长
6.5%。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83.9%，制造业增长1.1%,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0.5%。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624.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
建筑业总产值983.9亿元，比上年增长7.3%。

四、服务业

全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187.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长9.4%，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增长3.3%，住宿和餐饮业增长9.3%，金融业增长
6.7%，房地产业增长2.6%。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
入比上年增长6.6%。重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1.1%、20.3%和9.4%。

全年货物运输量27785.79万吨，比上年增长7.3%；旅客
运输量3879.76万人次，增长76.9%。年末全市公路总里程
19886.7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68.05公里。

全年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48464.93万吨，比上年增长
4.8%，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16664.28万吨，增长6.8%。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462.77万标箱，增长12.4%。年末全市港口拥
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7个，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11个。

年末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218.69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3.9%。其中，本年新注册汽车10.81万辆，增长1.1%；私人汽
车保有量197.37万辆，增长3.3%。民用小微型载客汽车保有
量196.52万辆，增长4.3%，其中私人民用小微型载客汽车
183.8万辆，增长3.6%。

年末公交运营车辆4456辆，运营线路491条，年客运量
24046.84万人次。年末运营出租汽车5414辆，年客运量
6984.96万人次。

全年邮电业务总量89.05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其
中，邮政业务总量12.56亿元，增长17.9%。电信业务总量
76.49亿元，增长13.8%。包裹快递业务量3853.36万件，增长
45.0%。年末固定电话用户77.43万户，下降2.5%。移动电
话用户885.09万户，增长1.2%，其中4G和5G移动电话用户
797.84万户,增长5.2%。年末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351.48万户，增长11.2%。

全年接待国内游客8790.1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011.88亿元。年末共有旅游度假区国家级3处、省级7处。
国家A级旅游景区85处，其中5A级旅游景区2处、4A级21
处，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升为4A级景区。旅游星级宾
馆饭店55家，其中五星级7家、四星级19家。各类旅行社
296家，其中出境游组团社20家。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5.8%。其中，第
一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43.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2.2%，其中
工业投资增长12.2%；第三产业投资下降1.9%。重点投资领域
中，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3.0%，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5.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1.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26.3%；民间投资下降0.6%，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5.9%。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592.97亿元，比上年下降15.5%。
其中，住宅投资525.71亿元，下降13.0%。商品房施工面积
5960.24万平方米，下降3.9%，其中住宅施工面积4501.28万
平方米，下降5.8%。商品房销售面积956.56万平方米，比上
年增长 2.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855.15 万平方米，下降
0.3%。商品房销售额721.34亿元，下降1.0%，其中住宅销售
额659.9亿元，下降2.4%。

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45.66亿元，比上年增长
9.2%。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788.12亿元，增长
8.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757.54亿元，增长10.2%。按消费
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3164.45亿元，增长8.5%；餐饮收入额
381.21亿元，增长14.5%。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比上年下降
5.7%，日用品类下降1.0%，金银珠宝类增长19.3%，化妆品类增
长11.0%，汽车类增长23.4%，其中新能源汽车类增长90.9%。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71.8亿元，比上
年增长 37.0%，占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7.8%，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568.5亿元、增长1.5%。其中，进
口1915.4亿元，出口2653.1亿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总额 1214 亿元，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1609.7亿元。

全年新设外商投资项目269个。实际使用外资23.2亿美
元。其中，高技术产业使用外资8.4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金额3.8亿美元。

全年新备案境外投资企业（机构）27家，增长3.8%。全市
实际对外投资15.7亿美元，增长2.4%。其中，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1亿美元，增长22.5%。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7.1亿美元，增长0.2%；完
成营业额6.8亿美元，增长15.5%。

八、财政和金融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73.9亿元，比上年增长6.1%。
其中，税收收入472.2 亿元，比上年增长10.8%，税收占比
70.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52.7亿元，比上年增长3.2%。
其中，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支出分别增长20.4%、
12.6%和2.6%。

全年税务部门组织收入1537.7亿元，比上年下降0.6%，
其中国内税收收入815.5亿元，比上年增长5.0%；社会保险费
收入460.5亿元，比上年增长13.4%；非税收入合计252.7亿
元，比上年下降 29.0%；其他收入 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海关代征进口税收315.5亿元，比上年下降4.0%。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654.48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
比上年多118.8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
额13345.2亿元，比年初增加1000.4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8.1%。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13048.35亿元，比年初增加
1216.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0.3%。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
本外币贷款余额9121.32亿元，比年初增加1023.4亿元，比上
年末增长12.6%。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8956.9亿元，比年初
增加1247.8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2%。

全年证券期货市场交易额2.95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8%。
年末投资者账户开户数145.48万户，比上年末增长9.5%。

全年新增上市公司5家，总数达到64家。新增“新三板”
挂牌公司2家，总数达到40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公
司279家。

年末全市拥有保险法人机构1家，地市级分支机构77
家。全市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36.85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其中，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 267.47 亿元，增长
11.9%；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69.37亿元，增长10.1%。全年
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支出106.7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其中，人身险公司赔付58.43亿元，增长9.6%；财产险公司赔
付48.3亿元，增长11.2%。

九、民生保障

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55元，比上年增长6.7%。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126元，增长6.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49元，增长7.8%。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09，比上年缩小0.03。

全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983元，比上年增长7.1%。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5605元，增长6.0%；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36元，增长9.9%。

年末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1.21平方米，比上年
末增加1.79平方米；年末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6.08
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2.39平方米。

年末全市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28万人(不含离
退休)，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13.2万人。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人数640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68.5
万人，参加居民医疗保险人数371.5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
数137.23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169.1万人。

政府发放的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160元
提高到168元。失业金领取标准每人每月1980元/1809元
（海阳、莱阳、栖霞执行低标准，其他区市执行高标准）。城市
低保标准每人每月1001元，人均月补助水平为722元；农村
低保标准每人每月800元，人均月补助水平为552元。年末
全市共有6994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5.95万人享受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349人享受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2.34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共发放城市低保
资金5907.69万元、农村低保资金39230.54万元、城市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资金645.17万元、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38585.76万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一、二级每人每月201元，三、
四级每人每月151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一级每人每
月182元，二级每人每月151元。年末全市共有32793人享
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79615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全市共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22342万元。

机构养育孤儿标准每人每月2503元，社会散居孤儿（含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标准每人每月2002元，重点困境儿童标
准每人每月1785元。年末全市共保障2011名孤困儿童，全
年共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4276余万元。

经济困难老年人生活补贴对年龄达到60—79周岁、80—89
周岁、90—99周岁的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分别发放80元、100
元、200元生活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对生活长期不能自
理、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MZ/T039-2013）标准评估为2—3
级的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80元护理补贴。全年共发放经
济困难老年人补贴42.45万人次，补贴金额3746.79万元。

年末共有社会福利机构248个。其中，养老机构（含敬老
院）245个，救助管理机构1个，SOS儿童村1个，儿童福利院
1个。机构养老床位4.36万张，年末收留抚养老年人2.08万
人。共建有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养
老服务设施1882个。全年福利彩票销售9.79亿元，筹集福彩
公益金3.02亿元。市慈善总会募集款物2038.93万元，发放
救助款物1374.87万元，救助困难群众2.46万人次。

全年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3700套，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2
万户。集中解决了330多个小区房屋产权“办证难”问题，惠及
8.4万户群众。改造雨污合流管网95公里，新增7个区市实现
清零，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动态清零。新建城市绿道60公里。

十、社会事业

全年研究生招生3623人，比上年增长7.6%；在校研究生
10572人，增长9.6%；毕业生2641人，增长24.1%。普通高校
18所，本专科招生9.98万人，增长9.1%；在校生28.99万人，
增长8.1%；毕业生7.53万人，下降5.4%。中等职业学校28
所，招生1.6万人，下降0.8%；在校生4.63万人，下降5.7%；毕
业生1.74万人，增长24.7%。普通高中45所，招生3.13万人，
增长4.1%；在校生8.86万人，增长1.2%。普通初中231所，招
生5.41万人，增长3.6%；在校生20.96万人，下降0.5%。小学
272所，招生7.69万人，增长27.9%；在校学生32.81万人，增
长7.6%。特殊教育学校12所，招生547人，在校学生2882
人。幼儿园932所，招生4.02万人，下降14.1%；在园幼儿
16.1万人，下降12.2%。

年末全市文化系统拥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专业艺
术表演场所7个，公共图书馆13个，文化馆14个，博物馆、纪
念馆（含类博物馆）55个。年末拥有县级以上融媒体中心(广
播电视台)10个，广播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12座，全市广播电
视综合覆盖率达到100%。

在第19届杭州亚运会上，22名烟台籍运动员参赛，获得
6金2银6铜，并打破1项赛会纪录。全年共举办各级各类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3325场，参与人次超过50万；新建体育场地
设施118处，建设体育口袋公园6处，全市拥有健身场地8687
处，健身器材7.1万件，体育器材设施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3268人，全市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56
万人。烟台籍运动员共有30人次获得世界冠军，85人次获
得全国冠军。全市共有13家单位入选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2021-2024）名单，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至89元。6家
县医院已全部达到国家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推荐标准（三
级医院水平），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优质
服务基本标准、推荐标准占比分别达到100%和42.76%，社
区医院建设实现区市全覆盖。

十一、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市年平均气温为14.0℃，比上年高0.8℃。全年平均降
水量646.0毫米。年末29座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4.59亿立
方米，比上年末少蓄1.78亿立方米。

全市已发现各类矿产（含共伴生）69种，全市保有金属量
占全国四分之一多、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菱镁矿储量占全国第
二位，钼居储量居全国第四位，滑石储量居全国第五位。

年末森林覆盖率16.44%，全年完成造林面积3825亩，其
中人工造林面积2914亩（含人工更新）、退化林修复911亩。
全市现有各级自然保护区23个，其中国家级2个、省级18个、
市级3个；森林公园17处，其中国家级7处、省级3处、市级7
处；湿地公园7处。

全社会电力消费量618.1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0%。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16.59亿千瓦时，增长11.6%；第二产业用
电469.82亿千瓦时，下降1.3%，其中工业用电465.44亿千瓦
时，下降1.3%；第三产业用电69.27亿千瓦时，增长11.4%；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62.46亿千瓦时，增长6.4%。

声环境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各类噪声功能区均达到相应
指标要求。市区道路交通噪声年均值昼间为66.3分贝，夜间
为54.8分贝。市区区域声环境等效声级昼间为53.2分贝，夜
间为45.1分贝。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58人。亿元GDP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人数0.0057人。

注：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

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按现价计

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

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4．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包括：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

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行业法人单位；年
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
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行业法
人单位；以及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行业法人单位。

5.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辖区内计划总投资500
万元及以上建设项目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开发项目投资，不包括农户投资。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包括：从事商品零售活动
或提供餐饮服务的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
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
（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年
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以及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均来自于抽样调查。

8．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
费收入。

9.森林覆盖率按照新标准森林范围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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